
第十九章
透明度

A部分�-�透明度

第1901条：公布
1.�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与本协定所涉事项相关的、普遍适用的法律、

法规、程序及行政裁决迅速公布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以便利害关系人和另
一方能够知悉。

2.�在可能范围内，每一缔约方应：
(a)�提前公布其拟采取的任何此类措施；以及�(b)�为利害关系人和另
一方提供对此类拟议措施发表意见的合理机会。

第1902条：通知与信息提供
1.�在最大可能范围内，每一缔约方应将其认为可能对本协定的运作产

生重大影响或以其他方式实质性影响另一方在本协定下利益的任何拟议或实
际措施通知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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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另一方请求，一缔约方应立即提供信息并回答与任何实际或拟议措施
相关的问题，无论另一方此前是否已获知该措施。

3.�根据本条提供的任何通知或信息，均不得损害该措施是否符合本协定的
判断。

第1903条：行政程序
为以一致、公正和合理的方式管理影响本协定所涉事项的普遍适用措

施，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在其行政程序中，将第1902条所述措施适用于特定
案例中另一方的特定个人、货物或服务时：

(a)�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国内程序，当程序启动时，直接受程序
影响的另一方个人应获得合理通知，包括对程序性质的描述、启动
程序的法律授权声明以及对争议问题的概述；

(b)�在时间、程序性质和公共利益允许的情况下，此类个人应在最
终行政行为作出前，获得合理机会陈述事实和论据以支持其立场；

(c)�其程序符合国内法。



第1904条：审查与上诉
1.�每一缔约方应设立或维持司法、准司法或行政法庭或程序，以便迅

速审查本协定所涉事项的最终行政行为，并在适当时予以纠正。此类法庭
应公正且独立于负责行政执法的机关或当局，且不得在该事项的结果中拥
有任何实质性利益。

2.�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在此类法庭或程序中，诉讼各方被赋予以下权利：

(a)�合理机会以支持或辩护其各自立场；及

(b)�基于证据和记录呈件作出的裁决，或在国内法要求时，依据
行政机关编制的记录作出裁决。

3.�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在遵守其国内法规定的上诉或进一步审查的前提下，
此类裁决应由相关办公室或行政机关执行，并规范其针对争议行政行为的运
作。

第1905条：促进提高透明度的合作
各方同意在双边、区域和多边论坛中就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透明度的

方法开展合作。



第1906条：定义
就本节而言：

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定�指适用于所有一般属于其范围内的个人和事实情况
并确立行为规范的行政裁定或解释，但不包括：

（a）在管理或准司法程序中作出的适用于另一方特定人、货物或服
务在特定案例中的决定或裁定；或

(b)�一项针对特定行为或做法作出裁定的裁决。



B部分�-�反腐败

第1907条：原则声明
各方申明其预防和打击国际贸易与投资中贿赂与腐败的决心。

第1908条：反腐败措施
1.�每一缔约方应采取或维持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将在影响国际

贸易或投资的事项中故意实施的下列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a)�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为自己或他人或实体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利益，
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职责时作为或不作为；

(b)�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实际给予该公职人
员或他人或实体不正当利益，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职责时作为
或不作为；

(c)�直接或间接向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承诺、提议或给
予其本人或他人/实体不正当利益，以使该官员在执行公务职责时作
为或不作为，从而获取或保留与国际商务相关的业务或其他不正当
利益；以及



(d)�协助、教唆或共谋实施第(a)至(c)项所述任何罪行。

2.�每一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确立对其领土内所犯罪行的管辖权。

3.�每一缔约方应确保本协定所涵盖的罪行受到制裁，制裁应考虑到该罪
行的严重性。

4.�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其法律原则采取必要措施，确立企业参与本协定所涵
盖罪行的责任。特别是，每一缔约方应确保根据本条被追究责任的企业受
到有效、相称和具有威慑性的刑事或非刑事制裁，包括金钱制裁。

5.�每一缔约方应考虑在其国内法律体系的国家层面纳入适当措施，为基于
善意和合理理由向主管当局举报与本协定所确立罪行相关事实的任何人员
提供免受任何不公正待遇的保护。

第1909条：国际论坛中的合作
各方认识到区域和多边倡议对于预防和打击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贿赂

和腐败的重要性。各方同意共同努力，在区域和多边论坛推进预防和打击
国际贸易与投资中贿赂与腐败的工作，包括鼓励和支持适当的倡议。



第1910条：定义
就本节而言：

外国公职人员�指在外国担任立法、行政、管理或司法职务的任何自然人，
无论经任命还是选举产生，以及为外国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自然人，包括
为公共机构或公共企业行使公共职能者；

公共职能�指任何临时或长期、有偿或名誉性的活动，由自然人代表缔约方
或以缔约方或其机构服务者的名义，在该缔约方任何层级体系中履行；及

公职人员�指在缔约方担任立法、行政、管理或司法职务的任何自然人，
无论经任命还是选举产生，也无论长期或临时任职。


